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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級農會第 4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 

科目： 民法概要  類別： 九職等以下新進人員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不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一、 是非題(每題 2分，共計 20分) 

1. 買賣契約必須以白紙黑字，並親自簽名在書面上才生有效力。 

2. 遺產繼承人的繼承順序是配偶、子女、父母、長孫。 

3. 現行民法規定，男女可以訂婚的年紀是 17 歲與 15 歲，可以結婚 

   的年紀是 18 歲與 16 歲。 

4. 父母對未滿 18 歲之子女有扶養、教養之義務，所以不可以偷看子 

    女的手機及其通訊內容，尊重其隱私並教導其隱私保護之重要。 

5. 我國民法規定結婚乃採形式婚，要有二個以上證人見證並到戶政 

   機關登記。 

6. 民法規定的夫妻財產制是共同財產制，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內所 

    得財產為夫婦所共有。 

7. 為了履行道德義務，幫私生子女給付安親班費用，父親之後向子 

    女主張是不當得利而要求返還。 

8. 收養者的年齡應該比被收養者稍長２０歲以上。 

9. 拋棄是消滅時效段的事由之一。 

10. 無因管理之管理人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之之意思，而為事務管 

   理者，對其因管理所生之傷害負重大過失之責任。 

二、 選擇題(每題 2分，共計 20分) 

1. 下列所述之物，具有主物與從物關係的是哪個？(A)土地與房屋(B) 

   鎖頭與鑰匙(C)原子筆與原子筆筆芯(D)腳踏車與腳踏車輪胎。 

2. 下列敘述中，哪一種關於遺囑的製作方式是合於法律規定的？(A) 

   自書遺囑可以不用寫日期。(B)自書遺囑一定要自己書寫、簽名。  

   (C)未滿二十歲為限制行為能力人，不可以自留遺囑。(D)自書遺 

   囑一定要遺囑人自己寫，寫錯了要重寫，塗改無效。 

3. 在開架式７－１１便利商店購物時，下列關於契約的敘述，何者 

   正確？（Ａ）進入商店玻璃門打開時，買賣契約即時成立；（Ｂ） 

    從架上拿取商品時，買賣契約成立；（Ｃ）到櫃台結帳排隊時，契 

    約成立；（Ｄ）交錢給店員時，買賣契約成立。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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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民法概要  類別： 九職等以下新進人員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不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4. 下列何者不是財團設立的應登記事項：(A) 出資方法（Ｂ）法人 

   代表之董事者及其姓名（Ｃ）財產總額（Ｄ）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5. 關於民法「代理」的敘述何者為誤？（Ａ）限制行為能力人亦得 

   擔任代理人；（Ｂ）未受委任的無權代理一律無效；（Ｃ）代理人 

   應以本人之名義為意思表示；（Ｄ）代理消滅的原因之一是授與法 

   律關係終了。 

6. 判斷出生的學說是下列哪個：(A) 分娩開始說（Ｂ）一部露出說 

  （Ｃ）全部露出說（Ｄ）獨立呼吸說。 

7. 下列物權，何者不以不動產為標的？(A)地上權（Ｂ）農育權（Ｃ） 

   質權（Ｄ）抵押權。 

8. 下列哪個不是債權契約？(A)買賣車輛（Ｂ）贈送書籍（Ｃ）租屋 

    之租賃契約（Ｄ）債權讓與契約。 

9. 完全行為能力是幾歲？(A)１４（Ｂ）１６（Ｃ）１８（Ｄ）２０。 

10. 各合夥人的出資及其合夥財產為合夥人全體之(A)分別共有財產 

  （Ｂ）公同共有財產（Ｃ）區分所有財產（Ｄ）準共有財產。 

 

三、 填充題(每格 2分，共計 30分) 

１． 法律行為之一部無效，（１）無效；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

則其它部分，（２） 。 

２． 法律行為，有悖於（３）或（４），無效。 

３． 財團法人係以（５）為其基礎的法人，乃為（６）而存在；社團

法人係以（７）為其成立基礎的法人。兩者的設立均採（８）主

義。 

４． 損害賠償的範圍，除法律或契約另有規定之外，以填補債權人                 

 （９）及 （１０）為限。 

５．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為擔保，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定範

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稱為（１１）。 

６．配偶的法定應繼分，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共同繼承時，其應繼分與

其他繼承人（１２）；與被繼承人的父母共同繼承時，其應繼分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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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民法概要  類別： 九職等以下新進人員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不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為遺產之（１３）；與被繼承人的兄弟姊妹共同繼承時，其應繼

分為遺產之（１４）；與被繼承人的祖父母共同繼承時，其應繼

分為遺產之（１５）。 

 

四、 簡答題(每題 10分，共計 30分) 

1. 甲、乙兩人各擁有 A 地與 B 地，兩地相連但以矮樹叢為界。現在

乙有修繕之需要，要從他處架設自來水管與電線，而且會經過 A

地，因此需要挖地道埋設水管經過 A 地之下方，還要經過 A 地之

上方才能架設電線桿、電線。請問甲可不可以向乙主張權利受損

並拒絕其架設管線之行為？請引用法條與說明原因。 

2. 甲北上讀書，向乙租下其所有的Ａ屋並訂立租賃契約，為期兩年。

甲、乙並有約定並交付押金三個月，豈料乙在收受押金之後的一

星期後，即將房屋賣給丙，還把甲交付的三個月押金一併交給丙，

並完成過戶。請問丙可不可以要求甲搬走並返還Ａ屋？ 

3. 胎兒得否繼承遺產？請說明其理由與應繼分之保留為何？ 

 

 


